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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宋欣杰）近日，涉嫌
多起砸车窗玻璃盗窃车内财物的犯罪嫌疑人李某被夏邑
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11月5日一早，夏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连接到
两起警情：停放在路边的两辆车窗玻璃被砸，在其中一
辆出租车的车顶上还留言：“我叫李某某，是虞城的，
我在夏邑作死。”

民警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寻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便围
绕李某某开展工作。经过调查，民警发现李某某虽然有
砸车窗盗窃的前科，但李某某在案发时身居外地，并不
具备作案时间。正当侦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11
月15日7时，城关派出所又接到4起砸车窗盗窃案件报
警。其中在中和街与孔祖大道交叉口附近，两辆被砸的
车顶上均留下“我叫周某某，蹲过监狱”等字样。

一夜之间，4辆车的车窗被砸，夏邑县公安局高度重
视，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车顶上的两次留言虽然
所留的姓名不同，但是经过字迹比对，证实是一人所为，
随后，专案组将这几起案件并案侦查。在侦查过程中，民
警兵分两路，一组去调查周某某的活动情况，查找周某
某、李某某相关联的信息；一组对作案现场周边的监控进
行调阅分析。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出，砸车窗嫌疑人为
男性，身高在1.7米左右、较瘦，为年轻人，作案时戴着口
罩、手套，并且用连帽衫的帽子刻意遮掩住额头。

随着追踪范围的扩大，案情越来越明朗。根据嫌疑
人的衣着特征、步态特征，民警继续追踪，最终划定嫌疑
人的落脚处在某小区一带。11月 16日，经过走访排查，
专案民警在小区一店内将嫌疑人李某威抓获。

经讯问，李某威交代了自 11月 5日在夏邑城区砸车
窗玻璃盗窃车内财物的作案事实，使用工具砸破 9辆汽
车的窗玻璃。审讯得知，2016年，李某威因犯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曾与李某某、周某某在同一监
所服刑，感觉受到他们欺负的李某威为了报复李、周二
人，就在此次作案后在现场留下他们的名字，企图嫁祸
于人。

砸车窗盗窃欲嫁祸他人
一嫌犯被批准逮捕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尚林杰）日
前，由省人民检察院主办的“2021年河南省法
学会检察学研究年会论文”征文评选活动落下
帷幕，全市检察机关5篇文章获奖。

今年 9月，省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征
集2021年河南省法学会检察学研究年会论文的
通知》。市人民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两级院
干警深入开展调研活动，积极撰写理论文章。
此次活动中，全市两级检察院共提交 19 篇调
研文章，其中 5篇调研文章分获一、二、三等
奖。此次参加评选活动的文章，既有理论阐
释，又有对检察实务的具体研究；既有一线干
警的实践经验，又有两级院领导的宏观思考。
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全市检察工作提
供了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进一步提升了检察
干警的自身履职能力，有力服务了检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
由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徐

爱国，第八检察部主任翟咏华，干警马晶晶共
同撰写的《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之保障研
究》一文摘取了一等奖的桂冠；由市人民检察
院第九检察部主任许慧君、干警王硕共同撰写
的《未成年人涉强奸犯罪实证分析》，以及由夏
邑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董金环，副
检察长张翔，第五检察部主任贾燕闽共同撰写
的《浅论附条件不起诉的扩大适用》两篇调研
文章获二等奖；由市人民检察院案管办原主任
赵文博、干警张强共同撰写的《浅谈基层院检
察业务考评体系构建》，民权县人民检察院综合
业务部副主任田东风撰写的《少捕慎诉慎押理
念的实践价值与现实意义》两篇调研文章荣获
三等奖。

全市检察机关5篇理论研究文章获奖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胡仲宇）连
日来，永城市人民检察院百名干警深入永城市
3个乡镇，开展“进百家门、知百家情、结百
家亲、办百家事、解百家忧、暖百家心”“六
百”走访慰问活动。

该院党组要求，每名干警要至少走访农户
100 户，要详细询问农户基本情况、家庭人
口、经济收入等情况，并将走访内容认真记录
在走访日记本上。他们还要求干警在走访中结
合检察工作职能，认真听取群众对检察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对收集到的问题能解决的立即解
决，一时不能解决的要进行专题调研，抓好落
实，给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确保“事事有落
实、件件有回音”，推动检察工作更好发展，真
正把法律知识送到农民家门口，把检察温暖送
到群众心坎上。

该院干警走访不走过场，不摆“花架子”，

真正深入农户，了解群众诉求，帮助群众解决
实际困难。该院干警在顺和镇李大庄村走访过
程中，了解到该村有 8户孤寡老人生活困难、
行动不便的情况。由于天气寒冷，老人体弱多
病，家中被子单薄，许久没有拆洗、更换。随
后，干警买来8床棉被，分别送到8户孤寡老人
手上。老人收到棉被后非常感动，夸赞检察干
警真正把群众的冷暖放在了心上。

截至目前，永城市人民检察院百名干警已
经走访群众3000余户、8000余人次，发放宣传
资料5000余份。

永城检察院开展“六百”走访慰问活动

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虽是数九寒冬，但午后的
阳光依然暖暖地照在梁园区谢集镇冯庄村的田间地头上，
该村党支部书记袁振增正和几位村民商议着那180亩鱼塘
租金纠纷的事。

当他把检察院工作人员的意见向几位村民详细说明之
后，袁某高兴地拍巴掌说：“现在好了，有检察院的同志
帮咱出主意，这事儿能解决了！”

他说的“事儿”，正是前不久梁园区人民检察院干警
入村走访摸排时发现的，该村因180亩鱼塘租金问题与承
租方发生合同纠纷。因为这件事，还发生过百余名村民去
镇政府静坐的群访事件。

原来，12月7日，梁园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干警乔
媛和村民聊天时，听几位村民说起“村里 180亩鱼塘租出
去，租金拿不到、鱼塘收不回”的烦心事。乔媛赶紧把情况
记录在院里专门制作的“六百”活动《工作日志》上，并于当
天全院进行的“六百”活动日总结会上进行了汇报。院领导
非常重视，要求：“凡是走访中发现的问题，务必发现一件解

决落实好一件。”
走访干警和具体负责“六百”活动的该院政治部副主

任王明亮，当即主动与冯庄村党支部书记袁振增沟通，在
详细了解情况、弄清事情的“卡”点后，建议村委会走司
法途径，并帮助村民通过镇司法所寻找合适的律师，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正当权益。事情有了解决的希望，村民们非
常高兴，感觉心里一下子有了“主心骨”。

自“六百”活动开展以来，梁园区人民检察院积极响
应市委政法委、区委政法委和市检察院的工作号召，迅速
掀起“六百”活动的热潮和快速落实。他们第一时间召开
动员部署会，指定专人分片包村，制订具体工作方案，专
门印制《梁园区人民检察院“六百”活动工作日志》，扉
页即是八项“‘六百’活动主要任务”，让包村干警人手
一本，做到对活动任务心中有数。同时，制作150余幅宣
传条幅，悬挂张贴到谢集镇和李庄乡 54个行政村，建立
院“六百”活动工作群，每天汇总工作情况，及时梳理群
众反映的问题。

12月 1日，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孟萌作为活动的
第一责任人，第一时间即来到谢集镇董千楼村，挨家入
户和群众拉家常，了解群众家庭基本情况，听取村“两
委”人员介绍社情、村情。党员干警按照院党组提出的
要求，扑下身子，迅速奔赴承包村庄。他们走进村民家
中、田间地头，与驻村干部、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广
大群众谈心，努力掌握所在村第一手真实情况，各项工
作扎实有效推进。

活动开展期间，院干警以积极践行“我为群众办实
事”为目标，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取得了良好成效。截
至12月22日，全院干警入村入户走访2000余户，发现问
题7件，均迅速得到有效解决。

全体干警通过“六百”活动的开展，锤炼了作风，更
加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干警们纷纷表示：“和群众
之间的感情更深了，也更清醒地认识到检察工作是为人民
服务的，工作动力要来自于守护群众的安全感，落脚于让
群众的执法满意度持续提升上来。”

检察干警支招 解决麻烦事儿
本报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丁 红

近日，民权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民政局一同走进龙塘镇吴堂小学，开展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宣讲活动。 马丽娜 摄

近日，宁陵县人民检察院开展“送法进校园”系列活动，以《扫除阴霾
守护校园清朗天空》为题，为1000余名师生上了一堂法治课。 郭 玺 摄

本报讯（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刘 军）近日，睢
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通过上门执行，倾力调解，执
结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申请人和被执行人达成执
行和解协议后，被执行人当场履行了全部案款。

原告卢某与被告高某都是 95后，经朋友介绍结
识不久，便在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闪
婚”并同居生活。原告先后 7次通过微信转账给被
告彩礼以及购买“三金”、电动车等钱物，共计 19.6
万元。原告、被告因认识时间短，婚前无感情基
础，婚后感情一般，不久被告便以感情破裂为由提
出分手，并离家出走。原告多次催要彩礼无果，为
维护自身权益，诉至法院。

该案经睢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判决高某及
其父母返还卢某彩礼款 10.05万元，卢某返还高某置
办的电视、冰箱、空调等嫁妆。判决生效后，卢某按
照判决向高某返还了嫁妆。高某却一直未履行义务，
后在法官的要求下缴纳了5万元执行款，之后便杳无
音信。卢某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高某抵触情绪很大，不仅
不同意返还余款，还强烈要求对方赔偿青春损失费。
高某被多次传唤拒不到庭，名下也无可供执行财
产。为尽快结案，执行干警转换工作思路，决定主动
上门沟通。在高某家中，面对高某的撒泼耍赖，执行
干警深入细致地给高某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同时又与
高某父母耐心沟通，并通过一些执行案例以案释法。

最终，经过执行干警多次调解斡旋，双方达成一
致意见。至此，案件得以圆满执结。

法官主动上门调解
执结婚产纠纷案件本报讯（记者 王 冰 梁晓晨 通讯员 边丽娜） 12月

29日，宁陵县人民法院召开执行工作新闻发布会，10余家
省、市媒体记者受邀参加发布会。

发布会通报了今年以来该院执行工作情况，并公开发
布两起执行不能典型案例和一起拒不执行案例，让社会各
界更加深入了解“执行难”与“执行不能”案件的区别，

进一步提升了该院执行工作透明度，推进执行信息公开。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宏伟表示，今后，宁陵县人民

法院将始终坚持以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目标，不断加
大执行力度，创新执行措施，执行干警加班加点开展集中
执行活动，对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坚决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确保执行解决到位，及时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宁陵法院召开执行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李 宁 刘雪豪） 12月
28日，民权县人民法院召开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促进会。

会议要求各庭室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人民法庭高质量
发展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切实转变观念、改进作风，进一步强化责任担
当。要牢固树立全院上下“一盘棋”思想，各庭室相互配
合，相互支持，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切实推动新时代人
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时代、服务人民、服
务发展。要紧紧围绕目标，集思广益，创造性地开展好各
项工作。要切实按照《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工作方案（试行）》要求，在不断提高审判工作
质效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明确参与基
层社会治理途径、完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统筹推进
法治宣传教育、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等各项工作的开展，进
一步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持
续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要以党建为引领，建立健
全人民法庭联系制度；要以人民法庭评价指标体系为动
力，进一步推动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为新的一年开好
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民权法院高度重视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梁晓晨 通讯员 梁锦学 司连
杰）近日，睢县人民法院执结一起物权纠纷案。

申请人燕某和被执行人邵某是邻居，双方宅基地南北
相邻，燕某翻建房屋在先，邵某翻建楼房在后，邵某建房
时双方因院墙滴水多次发生纠纷，邵某推倒了燕某修建的
南北院墙。燕某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判决邵某将燕某的
院墙修好。2021年11月，判决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
行干警姚鹏多次联系邵某，督促其尽快将燕某的院墙修
好，但邵某始终置若罔闻。

12月12日，姚鹏再次来到邵某家中，向其释明拒不履

行法院生效判决将会面临的后果：“如果你拒不履行义
务，法院将依法对你进行强制执行，予以罚款或司法拘
留，并纳入失信黑名单，你不但生活受限，在村里也会很
丢面子。”看到邵某有所触动，姚鹏进一步作劝解疏导：

“你和申请人是前后院的邻居，平时见面的次数比亲戚还
频繁，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事情往大了讲要处理好邻里
关系建设和谐乡村，往小了说平时村里日常走动、帮忙办
事，哪离得了邻居？”在姚鹏的释法析理及劝说下，邵某
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法院执行干警的监督下，迅
速为燕某修复了院墙。

邻里矛盾起争端 快速执行化纠纷

法律咨询法律咨询：：1553705882515537058825

本报讯（王富兴）近日，睢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依法判决被告郭某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商丘市豫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支付自2015年12月31日至2021年7月31日期间的物业
费7992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系盛大世纪名城小区3号楼
某室的业主，房屋建筑面积为 138.94平方米。庭审中，
被告对1.01元/平方米/月的收费标准予以认可，且已经
向原告缴纳物业费至2015年12月31日。

法院认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
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
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
立。本案中，原告为被告房屋所在小区提供了物业管理
服务，已经尽了相应的服务义务，被告亦已实际接受了
物业管理服务，并向原告缴纳物业费至 2015年 12月 31
日。基于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现被告以没有签订物业
服务合同抗辩缴纳物业费，其理由不成立。从被告提交
的证据并结合法院实地勘查小区目前现状，原告在上次
起诉后虽然进行了部分整改，但仍然存在一些服务缺
失，本院酌定对物业费减免15%计算为宜。经计算，被
告应给付原告物业费 9402元的 85%，即 7992元。法院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虽未书面签订
合同依然成立

12月27日，市公安局高速交警大队九中队民警走
进壹号城邦一家幼儿园，为小朋友们讲解道路交通标
志、交通信号灯、斑马线等知识。 刘传海 摄

近日，夏邑县公安局与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开展送法
进校园活动，向学生讲述如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如
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 李鹏飞 摄


